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教育局拟定的滨海新区关于实施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意见的通知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教育局拟定的滨海新区关于实施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意见的通知


各管委会，各委、局，各街镇，各单位：

　　区教育局拟定的《滨海新区关于实施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的意见》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2013年3月26日 

滨海新区关于实施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的意见
（区教育局） 


　　为贯彻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实施＜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的意见》（津政办发〔2012〕135号），落实市人民政府分阶段推进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的工作目标任务，巩固和发展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成果，结合我区实际，就实施《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以下简称《标准》，见附件），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按照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的核心理念，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坚持教育公平性、公益性和普惠性，以内涵发展为重点，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在更高水平上促进我区义务教育学校优质均衡发展。


　　二、工作目标

　　巩固和发展我区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成果，进一步加强学校现代化基础建设，突出内涵发展；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提升学校办学品质。到2015年，使全区义务教育学校全部达到新阶段现代化建设标准，实现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三、主要任务

　　实施“六项工程”，全面提升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水平。

　　（一）　义务教育资源建设工程

　　义务教育资源建设工程包括义务教育学校新建和改扩建项目。依据《滨海新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新建和改扩建一批中小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和部分区域教育资源紧张问题。按照国家《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标准和《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各管委会按照区人民政府《关于研究推动新建区域社会事业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专题纪要》（津滨政纪〔2012〕29号），落实责任和分工，确保义务教育资源建设资金投入和建设进度。

　　（二） 校园基础设施升级工程

　　提升改造义务教育学校的饮水、采暖、消防、安防、食堂等设施，使学校消防基础设施、安防设施建设、学校食堂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监督年度等级均达到有关规定。按照市颁标准建设心理咨询室，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整体提升农村学校及中心校分校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对规划中保留的农村学校运动场进行改造，按《标准》铺设塑胶地面（或人工草皮）、塑胶跑道。加强教学仪器设备的管理，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实施高效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项目，推广轻负高效的教学典型经验，全面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益。实施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制度，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深化名校带动工程，发展校际联盟，构建多种形式的教育教学联合体，促进义务教育学校优质均衡发展。实施 “双百”助教行动，带动新建学校、边远学校教育质量快速提升。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制定并实施《滨海新区学校体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校文艺、科技活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四）师资队伍素质提升工程

　　深化“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拓宽培养渠道，扩大辐射范围，争取培养出一批具有独特办学思想和教学风格、在全市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型名校长和名教师。落实学校后备干部、青年教师“孵化”工作，实现新建学校师资队伍高起点。加强名师工作室建设，充分发挥市级、国家级名师的资源优势，促进学科教师的迅速成长。实施边远学校、农村学校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广泛开展教师岗位大练兵活动，加强校本培训工作，积极推进校长、教师区域内合理流动，落实教师对口支援，全面提高师资队伍水平。采取有力措施鼓励教师进修，进一步提升教师学历水平。

　　（五）学校文化建设和特色发展工程

　　加强校园环境建设，环境布置体现办学思想，突出学校文化特点，体现教育功能，具有现代气息。加强学校管理，进一步转变学校干部、教师的教育观念，提高校长专业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落实校务会议制度，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积极推进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建设体现办学思想的学校文化，引领学校内涵发展，突出学校办学特色，总结和发展学校独特性、创新性的办学成果，增强办学活力。

　　（六）教育信息化工程

　　实现全区所有中小学校宽带接入互联网，标准化配备学校信息技术教室、教师电子备课室，所有学校建立独立的门户网站，并及时更新网站内容，资源库建设符合市颁规范。学校主要工作纳入电子校务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教学仪器、设备、设施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学校管理信息化。制定学校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发展规划，定期开展培训，不断提高教师自主开发和使用课件的水平，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效整合，充分运用网络进行学科教学和思想道德教育。


　　四、工作步骤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市教育督导委员会将采取多种形式，分步组织义务教育学校达标提升评估验收。我区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达标提升工作，本着软件建设“整体提升、扎实推进”，硬件建设“先易后难，分批落实”的原则，争取在2014年前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工作步骤分为“制定方案、全面建设、自查整改、申请验收”四个阶段。

　　（一）制定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建立激励机制，提供政策保障。各管委会结合本区域教育发展规划，认真对照《标准》进行调研，找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摸清底数，确定本区域达标提升工作方案和分年度工作计划，各管委会教育主管部门逐校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二）全面建设

　　区教育局牵头，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全力配合，提供保障。各管委会教育主管部门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做好宣传动员和各层次培训工作，全力落实实施方案。建设过程中加大对学校达标建设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力度，在确保各学校硬件建设进度和质量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学校加强软件建设，争先完成达标提升任务。

　　（三）自查整改

　　各管委会教育主管部门要落实督学责任区制度，帮助和指导学校逐条对照《标准》，全面进行自查。自查过程中要结合第一轮达标验收时市专家组提出的反馈意见，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并加以落实，充分体现水平的提升。同时按照《标准》的更高要求，关注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把握关键，加强建设。

　　（四）申请验收

　　凡是经自查达到《标准》的学校，向所属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管委会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人员逐校进行预评估，确认达到《标准》后，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向市督导室申报市级评估验收。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区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达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组织推动和监督检查。各区域要结合工作实际，根据六项重点建设工程，设立若干建设子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分清主次，突出重点，把握节奏。区教育局、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负责搞好规划设计，保障配比资金，建立推进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形成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长效机制。各管委会结合实际找准建设的重点，保障经费投入，推进学校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管委会教育主管部门加强过程指导、提高师资素质水平，办好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

　　（二）保障资金投入

　　新区、管委会两级财政按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教育局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拟定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滨海新区义务教育学校资源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滨政办发〔2012〕22号）资金管理政策，切实保障经费投入，设立专项经费，将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工作纳入年度预算，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同时，严格经费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监督检查，保证资金投入效益最大化。区人民政府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各区域争先完成达标提升任务，对率先达标的区域给予奖励。

　　（三）强化督导检查

　　要切实加强教育督导队伍建设 ，落实督学责任区制度，充分发挥专兼职督学作用，帮助和指导学校提升办学质量。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及教学仪器设备的管理，定期维护和整修校舍场地、教学设备，及时更新、补充教学仪器、图书。加大对学校设施设备管理及使用的督查力度，切实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益。建立对建设工程及项目的定期督查及公告制度，确保按期完成达标提升工作任务。

　　附件：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2013～2015年）（略）




